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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在不同时期都曾构想成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它于 1993 年及 1994 年设立了两个

特设法庭，分别惩治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自 1994 年起，国际社会就为设立一个对严重

国际罪行（无论其在哪里发生）具有管辖权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展了一系列谈判，并最终于 1998 年 7 月使《国际刑事法院

规约》在罗马获得通过。这一成就是多年努力累积的结果，同时也显示了国际社会确保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不会逍遥法外的决

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罪行 

 

战争罪 

 

《规约》第 8 条规定国际刑事

法院对战争罪．．．具有管辖权。该罪行

包括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

1977 年《附加议定书》内所提及的

大部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

为，而不论其发生在国际性还是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在《规约》中，还有许多罪行

被明确界定为战争罪，其中包括： 

 

 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

迫怀孕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利用不满 15 岁的儿童积极参与

敌对行动。 

 

其他某些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的行为，即无正当理由拖延战俘遣

返及攻击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

置，这些在《第一附加议定书》内

被界定为严重破约的行为，却并未

在《规约》中明确提及。 

 

《规约》中包含许多条款，涉

及某些为不同现行条约所禁止使用

的武器，例如毒物或有毒武器，窒

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和所有类

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以及，更宽

泛地说禁止会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

要痛苦的的武器和作战方法。2010

年通过的《规约》修正案将这些规

定扩展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适用

于已经批准修正案的国家。 

 

灭绝种族罪 

 

根据《规约》第 6 条的规定，

国际刑事法院对灭绝种族罪具有管

辖权，该条重申了 1948 年《防止及

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中的条款。 

 

《规约》中将这项罪行界定为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

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

任何一种行为：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

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

况下，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

命；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

体内的生育；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

团体。 

 

危害人类罪 

 

国际刑事法院对危害人类罪也

具有管辖权。 

 

根据《规约》第 7 条的规定，

这些罪行指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

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作为

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

种行为： 

 

 谋杀； 

 灭绝； 

 奴役；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 

 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

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

由； 

 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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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

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严重程

度相当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

力； 

 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

裔、文化、宗教、性别或根据

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

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

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任何一

种本款所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

种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

发生； 

 强迫人员失踪； 

 种族隔离罪； 

 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

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

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 

 

侵略罪 

 

在界定侵略罪以及规定行使此

类管辖之条件的相关条款作为《规

约》修正案获得通过之后，国际刑

事法院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开始有

权管辖这种罪行。 

侵略罪的定义是指能够有效控

制或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

动的人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的

一项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

略行为（第 8 条之二第 1 款）。1 

 

国际刑事法院何时才能行使管辖

权？ 

 

只要一个国家成为《规约》的

缔约国，它就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

对上述罪行所具有的管辖权。根据

《规约》第 25 条的规定，法院对个

人而非国家具有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可在其检察官或

缔约国的提议下行使管辖权，倘若

下列某一国是《规约》的缔约国： 

                                               
1 “侵略行为”定义见第 8 条之

二第 2 款。 

 

 罪行实施地国 

 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 

 非《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可发

表声明接受法院的管辖权。 

 

在缔约国批准或接受相关修正

案一年以后，国际刑事法院对发生

在缔约国境内或由缔约国国民所犯

的侵略罪具有管辖权，除非．．是非

《规约》缔约国之国民或境内，或

该国声明不接受法院管辖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7 章中

规定的集体安全框架，安全理事会

可以要求检察官对某种情势展开调

查。这其中包括所有的侵略罪，不

论发生于何地或由何人所犯（第 13

条第 2 款，第 15 条之三）。安理会

也可要求在可延期的 12 个月期限内

不开始或进行任何调查或起诉。 

 

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行使之

管辖权受《规约》第 124 条的限

制。2这项条款允许一国在成为《规

约》缔约国时宣布 7 年内不接受法

院对其国民被指控实施或在其境内

实施之战争罪的管辖权。 

 

国家执行体系与国际刑事法院 

 

根据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及

其 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规

定，各国必须在其本国法院起诉被

指控犯有战争罪的人或引渡他们到

其他地方受审。《国际刑事法院规

约》中没有任何得解除各缔约国在

现有国际人道法条约或习惯国际法

下义务的条款。 

 

                                               
2 2010 年通过了删除该条款的修

正案，将于八分之七的缔约国交

存批准或接受书一年之后对所有

缔约国生效。 

依据补充性原则，只有．．当一国

确实不能或不愿起诉在其管辖下被

指控的战争罪犯时，国际刑事法院

方可行使管辖权。为从此原则中获

益，各国需有充分的立法来起诉这

类罪犯。 

 

此外，国际人道法其他条约的

缔约国仍需颁布实施立法，以履行

它们的条约义务。 

 

如何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性？ 

 

 各国应尽快批准《国际刑事法

院规约》，因为普遍批准对于

法院能在必要时有效行使管辖

权至关重要。 

 各国应避免使用撤回条款（第

124 条）。 

 各国应全面审查其国内立法，

以确保它们可利用建立国际刑

事法院所依据的补充性原则，

并根据其本国法律体系对犯有

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之罪行的

个人进行审判。 

 各国应就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

辖罪行的诉讼互相协助并对国

际刑事法院进行协助。这需要

颁布或修订立法，以确保对被

控犯有此类罪行的人进行必要

的转移。 

 

发展一套完善的执行体系 

 

国内法院将继续在起诉战争罪

犯方面发挥重要和主要的作用。此

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不会以任

何方式妨碍由特设法院和法庭（例

如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或上述特设法

庭）——即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

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现均已关闭）

——所承担的工作，这两个法庭是

为惩治在特定情况下所犯罪行而设

立的（第一种情况是指自 1991 年以

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实施的罪行；

第二种情况则指 1994 年在卢旺达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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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实施的或由卢旺达国民在邻国实

施的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可进一步

有效惩治那些对实施世界上最严重

罪行负责的人。各国被敦促批准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便这些

人不再逃脱惩罚。 

 

2018 年 5 月

 

 

 

 


